
工料规范—基本要求

1.      总则

1.1   此《工料规范—基本要求》旨在说明本工程的概况及发展商

对本工程的综合要求，以便投标人投标时及承包商施工时注

意及遵循。此基本要求内的规定适用于本合同内的全部工

程。

1.2   所谓基本设施费用并不仅指遵循本《工料规范基本要求》所

需的费用，还包括遵循其它合同文件如合同书、合同条款、

技术要求、图纸上的说明等内对各基本项目的要求所需的费

用。投标人应把履行此等基本设施规定所需之所有费用 (统称

“基本设施费用” )计算在投标总价内。

1.3   若适宜在实物工程量单价内考虑的则计算在工程单价内；若

适宜独立计算的则须按价款分项列于“基本设施费用”清单

内 ,任何项目若没有另列价款，其所需费用视作已包括在其它

报有价款项目的价款或工程单价内。

1.4   承包商对“基本设施费用”的报价视为承包商的风险而包干

使用，不论实际发生的费用与承包商估计的有多大出入，亦

不论有没有工程变更，一律不再调整，除非在本基本要求条

款内另有规定。

2.      定义

2.1   发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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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承包商合同签订、执行直至终止工程的酒店所属项目公

司。

2.2   承包商

 受委托进行本工程建设的施工单位。

2.3   精装修承包商

受发展商委托负责本项目室内精装修工程各标段建设的施工

单位。

2.4   其它施工单位

由发展商选定及与发展商签约并执行与本工程建设相关的其

它工程的施工单位。

2.5   项目工程师

发展商派驻工地监督工程质量及进度的工程师。

2.6   工地

中 国 XX万 达 广 场 XX区 (XX路 )建 设 的 “              酒

店”项目室内精装修工程各标段区域 (以下简称“工地” )。

2.7   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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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 责 监 控 本 项 目 建 设 全 过 程 事 宜 如 审 批 图 纸 、 发 出 施 工 许 可

证 、 进 行 现 场 视 察 及 质 量 检 查 以 确 保 符 合 国 家 标 准 、 进 行 竣

工 验 收 、 发 出 建 筑 物 使 用 所 必 须 的 证 书 之 有 关 部 门 /权 力 机

构，包括政府部门 /权力机构。

2.8   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包括地方当局 )。

2.9   工程顾问

室内设计：

灯光顾问：

声学顾问：

机电顾问：

工程监理：

3.      工程范围

3.1 总则

以下所述的工程范围介绍只是概括性的及不能视为完整无 缺

的，投标人应研究其它文件、图纸、工料规范基本要求和 技

术要求及报价清单特别是图纸及工料规范技术要求，以完 整

了解本工程的实际工程范围。

3.2 发展项目

3.2.1 发展商于工地兴建名为“              ”的建设项目

(“发展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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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总承包工程的工程范围包括按照合同文件之规定进行及完成

发展项目整个土建工程和机电系统工程 ,以及协调及配合分

包单位完成本“基本要求”第 3.2.3条款所列的指定供应合

同和第 3.2.4条款所列的指定分包工程合同。

3.2.3 总承包工程建设所需的下述物料，由指定承包商 (“指定承

包商”)负责供应 :

(a) 双工况冷水机组、基载冷水机组、蓄冰装置及离心式

冷水机组供应 (“由机电分包单位安装”)。

(b) 制冷板式换热器供应 (同上 )。

(c) 空调机组、新风机组及风机盘管供应 (同上 )。

(d) 冷却塔供应 (同上 )。

(e) 水泵供应 (含二醇定压装置及二醇泵，由机电分包单位

安装 )。

(f) 柴油发电机组供应 (由精装修分包单位安装 )。

(g) 钢制防火门连五金供应 (由总承包商安装 )。木制防火

门由指定供货商提供，由后勤区装修分包单位负责装

修装饰（按装修要求）并提供安装。

3.2.4 下述工程乃为“指定分包工程”，由指定分包单位 (“指定

分包单位” )负责施工 :

(a) 电梯工程 (包括垂直梯及自动扶梯 )。

(b) 消防工程 (包括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火警广播系统及背

景音乐系统，但预埋管、线槽和穿墙 /楼板套管除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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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外幕墙及铝窗工程 (其中包括外墙装饰板、遮阳板及建

筑特色 )。

(d) 弱电工程 (包括信息系统防雷接地、音频会议系统、门

禁系统、移动电话及寻呼机信号增强系统、楼宇设备

自动控制系统、保安监控系统、停车场管理系统、卫

星信号系统、巡更系统、智能化化系统集成、酒店 VOD

视频点播系统、客房照明系统、风机盘管控制系统，

但预埋管、线槽和穿墙 /楼板套管除外 )。

(e) 防火卷帘门工程。

(f) 地下室防水工程。

(g) 屋面防水工程。

(h) 中水机房工程 (包括机房内中水处理设备及其管道供

安 )。

3.3 精装修工程范围

3.3.1 本项目的整体室内精装修工程分为以下所述的不同标段而由

相关的精装修承包商负责建设 :

                                            

                                            

3.3.2 精装修工程的范围包括由相关标段的承包商按照精装修合同

文件规定和图纸及工料规范的要求，完成本项目建设所需的

一切室内精装修工程。

3.3.3 各标段精装修承包商负责在执行施工前，根据招标图纸及技

术要求所绘画和要求的设计概念及装修标准完成相关标段精

装修工程的所有施工详图设计，包括获得发展商委托之设计

顾问的审批，及按审批后的图纸执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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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各标段精装修承包商负责提供与工程建设相关之一切临时设

施。

3.3.5 各标段精装修承包商负责以代总包管理的合同身份，完成与

工程建设相关之所有指定分包单位、指定供应及安装单位和

独立工程单位的工程协调，包括但不限于工作面的提供、工

作时间的协调、工序进度的协调、成品保护的协调等，并负

责按照精装修工程合同文件的规定全责保管施工区域内的未

完成工程及物料。

3.3.6 各标段精装修承包商负责对供应及安装单位履行代总包工程

管理职责包括但不限于供货期的协调、货物供应及安装数量

及质量的检查、货物运输设施的协调和工地内货物存储地点

的协调等，并向发展商负责。关于本合同任何工程变更的审

批、所供应及安装货物的付款及本合同的决算审定，则仍由

发展商负责。

3.4 本工程范围

3.4.1 本工程的范围包括按照合同文件规定和图纸及工料规范 (包

括基本要求和技术要求 )的要求于已建造好的精装修工程内

执行及完成发展项目建设所需之酒店标识标牌制作及安装分

包工程 ,包括标识标牌的深化设计、标识标牌的制作及安

装、安装标牌开孔、安装范围的深化设计以保证标识标牌的

稳固及便于拆卸检修、及所有发光指示牌内自带 LED灯光源

和可直接接入 220V电源变压器。详细的范围及做法详见随招

标文件发出的电子光盘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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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除第 3.2.3条说明之由发展商委托的指定承包商负责供应的

物料外，本工程所用的所有物料 /设备均由承包商负责供

应；完成本工程所需之一切设备、材料、构件、配件、附件

和所有临时用施工物料，与本工程有关的构件、固件之类的

供应、预埋及安装，均包括在本工程范围内，所需费用亦均

包含在合同总价中。

3.4.3 本工程的范围包括供料 /设备、施工和保修，不论是永久性

质还是临时性质的，承包商并须负责供应所负责工程之保修

期内需要的正常替换物料。

3.4.4 详细工程范围须参阅图纸、工料规范特别是图纸。承包商不

能拒绝执行为完成全部工程而需执行的所有项目及工作，不

论该等项目及工作有否在前述文件内详述。

3.4.5 承包商须在工程开始前，提交本工程所有的施工深化设计图

纸，并须获得本项目专业设计单位的审批，及按审批后的图

纸执行施工，相关费用均需包括在合同总价内。若在图纸及

规范要求不变的前提下，审批后的图纸与承包商投标时所报

的深化设计图纸相比形成有关修订，所述之修订并不构成本

工程的有效工程变更，合同总价亦不会作出任何调整。惟若

有关的修改引致了原定工程内容的减少，则相关的调减价款

需在决算时从合同总价内全部扣除。

3.4.6 承包商亦须在本工程施工全过程妥善保管所有物料和自身完

成的所有工程以免受到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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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进行的破坏，及妥善保护好自身的材料 /设备、施工工

具和施工人员以免发生任何丢失、损坏和损伤。承包商须保

障发展商对此等破坏、丢失、损坏和损伤等免负任何责任及

费用承担。

3.4.7 投标单位须特别注意，总承包商的工地内塔吊及外用电梯等

垂直运输设施已全部拆除；所有永久电梯已完成安装，承包

商可使用发展商指定的消防电梯完成物料垂直运输，惟须负

责给予专业的使用保护，及承担由于自身使用疏忽所造成一

切损坏之赔偿责任。关于本项目外幕墙工程、电梯工程等的

预期工程进度和工地内现有的临时设施安排等，投标单位可

通过工地踏勘、招标文件答疑会而形成详细了解。投标单位

须清楚了解上述之整个项目的施工进度发展情况，及将在所

述条件下执行及完成本工程所需的所有费用包括在投标总价

内。

3.4.8 投标单位亦须特别注意 ,本发展项目工地现场非常狭小 , 工

地内其它精装修工程、室外工程及小市政工程亦会于本合同

进行期间同步展开以配合整个项目的竣工 ,建筑红线外的道

路在任何情况下亦不得占用 ,故不能提供充分地方供承包商

搭设临时设施和设置物料存放区等。投标单位须充分考虑所

述工地现场条件限制 ,并将所涉及之造价影响全部包括在投

标总价内。任何忽视上述要求而提出的费用补偿或工期延长

均不会获接纳，承包商因占用工地建筑红线外道路而受到周

边其他发展项目或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处罚亦均由承包商自

行解决和承担所有责任及费用。

3.4.9 本工程乃为整项发展项目中的关键一环，在各方面均须与其

它工程有所配合和协调。承包商须清楚明了此项要求，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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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会在发展商的协调下与各施工单位全面配合和协调的执行

工程，相关费用视为均已包括在合同总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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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0 承包商须按有关法律、法规等的规定，于适当时间完成所需

有关文件之提交，及自行办妥一切所需之施工许可证，以使

本工程能适时开工直至竣工。按一般行业规定需由发展商负

责之此等申请，乃视为属于本合同要求承包商须履行之责

任，若有任何延误，工期不会延长。

3.4.11 承包商须负责提供施工过程中所需之临时材料及配件、工

具、特别工具、测试仪器等并在使用后取回、按照制造厂商

提供的图纸及说明书等执行施工、对整个工程进行测试，及

在保修期内对整个工程进行维修保养。

3.3.1 所有物料的合理损耗及保修期内需要的正常替换物料及备品

备件，均由承包商免费提供。

3.4.12 若存在进口物料，则合同总价须包括中国海关征收的进口

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及物料运抵工地所发生的其它一切费用

和税项，承包商并须负责提供物料进口报关单，及负责办理

全部供应物料的报关、清关手续包括承担所发生的一切费

用，合同价款则按人民币为单位进行结算。

3.4.13 承包商履行合同条款及工料规范所要求一切责任而需发生的

所有费用，均视为已包括在按报价单样本所报的合同总价

内。

3.5 已完成工程

3.5.1 本工程工地内的下述工程将在承包商进场前由总承包商 /精

装修或其他分包单位负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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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有 结 构 工 程 (混 凝 土 结 构 素 面 、 招 标 图 纸 范 围 外 及 现 场 的

二 次 结 构 完 成 至 抹 灰 )。 本 工 程 内 的 所 有 主 体 结 构 工 程 已 在

XXXX年 XX月 XX日结构封顶。

各层精装修工程。

3.5.2 承包商须在发展商及工程监理协调下与总承包商和相关分包

单位全面履行工地交接手续，若遇有仍未完成的上述工程，

承包商须与总承包商和相关分包单位形成共同确认的交接清

单，并由总承包商及相关分包单位在本工程的工期内全面完

成。

3.5.3 承包商已经仔细视察上述已完成工程的状况 ,无论其中是否

存在未完成的影响标识标牌制作安装工程或不符合规则的相

关工程，承包商都需无条件的予以接收 ,并负责继续修改、

补充直至满足本合同技术规范的标准要求 ,相关的费用均视

为已包括在合同总价内。

3.5.4 任何忽视或误解上述条款规定而对本工程造成的影响，均由

承包商承担责任及费用，工期亦不会作出延长。

3.6 工地

3.6.1 施工场地为本工程工地地块内区域。

3.6.2 承包商



11

须依循当地规定及获发展商同意下确定工地布置方案。本工

程所涉及与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它施工单位的协调事宜，及因

工程施工程序和进度要求需要而对工地布置所做出的所有改

动，均由承包商负责。

3.6.3 施工期间承包商的进出口、通道、道路的使用均须服从发包

方的统一管理、协调及指导，因本工程所引致的对政府、街

道、单位、居民之索偿等，概由承包商负责出面协调解决，

并由承包商承担全部费用。

3.6.4 在本工程开工时，原执行本项目建设的总承包商及精装修承

包商仍未撤出现场 ,有关的指定分包合同及独立工程合同仍

在进行中。承包商需在总承包商统筹管理下负责提供与本工

程建设相关之一切临时设施，全面具体实施工地区域的统筹

管理，包括协调所有相关指定分包单位进行的工程，以配合

本工程的建设。

3.6.5 承包商须妥善保护自己的所有物料和已完成工程，以使不致

因其他承包商的进入工地和工程进行而发生损坏、中断或丢

窃，及使自身施工人员受到损伤。承包商须保障发展商对由

于此等工作配合的不妥当而可能招致的一切纠纷及损失免负

任何责任及费用。

3.4 已完成工程

3.4.1 承包商须在发展商及工程监理协调下与总承包商和相关分包

单位全面履行工地交接手续，若遇有仍未完成的上述工程，

承包商须与总承包商和相关分包单位形成共同确认的交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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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并由总承包商及相关分包单位在本工程的工期内全面完

成。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47800604502200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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